
 

北京美中宜和公益基金会 

证照及印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基金会证照及印章的保管、使用、借用等行为，防范法律与操作风险，保

障基金会合法权益，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开展，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所有证照及印章的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1. 证照类：法人登记证书、免税资格证明、捐赠票据购领证、银行开户许可证

等； 

2. 印章类：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 专人负责：证照及印章由办公室指定人员统一保管，责任到人。 

2. 审批授权：使用前需经授权审批，禁止未经批准私自使用。 

3. 安全保密：严格防范证照及印章丢失、盗用或仿冒。 

4. 记录可追溯：使用及借还均需登记，确保可追溯。 

第二章 证照及印章的分类与保管 

第四条 证照管理 

1. 证照类型： 

(1) 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2) 免税资格认定文件、银行账户相关证照； 

(3) 其他政府部门核发的资质文件。 

2. 保管责任： 

(1) 由办公室指定专人保管； 

(2) 存放于保险柜或带锁文件柜中，实行“双人双锁”管理。 

第五条 印章管理 

1. 印章类型： 

(1) 公章：用于对外正式文件、公函、合同等； 



 

(2) 合同专用章：用于对外签订合同； 

(3) 财务专用章：用于财务票据、银行事务； 

(4) 法定代表人名章：用于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 

(5) 其他业务专用章（如项目章、捐赠章等）。 

2. 保管责任： 

(1) 印章由办公室统一保管； 

(2) 印章存放于保险柜，非工作时间须上锁。 

第三章 证照及印章的使用流程 

第六条 使用申请 

1. 使用人应在 OA办公系统发起审批流程，注明用途、文件名称、使用范围及时

间。 

2. 审批权限： 

(1) 普通证照/印章：部门负责人审批； 

(2) 重要证照（如法人登记证书）、公章：理事长或专管副理事长审批； 

(3) 财务相关证照及印章：财务负责人及专管副理事长双签审批。 

第七条 使用监督： 

1. 公章使用时需由保管人现场监印，核对文件内容； 

2. 证照复印件须加盖“仅供 XX用途使用”字样。 

第八条 使用后归还 

1. 使用完毕后立即归还，保管人检查证照/印章完整性； 

2. 登记归还时间并签字确认。 

第四章 证照及印章的借用管理 

第九条 外借审批 

1. 确需外带证照/印章的，须填写《证照/印章外借申请表》，说明事由、借用

期限及责任人； 

2. 审批权限：专管理事长批准。 

第十条 外借责任 

1. 借用期间，借用人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保管及合规使用责任； 

2. 归还时保管人需核对证照/印章状态，逾期未还须立即上报并追回。 



 

第五章 安全管理与应急措施 

第十一条 日常检查 

1. 保管人每月核对证照/印章清单，确保无遗失或损坏； 

2. 办公室每季度抽查保管情况并记录。 

第十二条 风险防范 

1. 禁止在空白文件、合同、票据上加盖印章； 

2. 证照复印件须注明用途及有效期； 

3. 印章遗失或被盗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登报声明作废。 

第十三条 遗失或损坏处理 

1. 发现证照/印章遗失或损坏，责任人须立即上报专管理事长； 

2. 启动应急预案： 

(1) 向主管部门申请挂失或补办； 

(2) 追究相关责任人并通报处理结果。 

第六章 责任追究 

1. 未按制度使用或保管证照/印章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或追责； 

2. 造成基金会损失的，责任人须承担赔偿及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制度修订 

本制度由基金会理事会审议修订，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生效日期 

本制度经基金会二届八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